
 
環境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4年 11月18日的情況 ) 
 

事項  會議日期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環境基建項目    
(a) 5163DR：新界東北堆
填區擴建計劃  

(b) 5164DR：新界東南堆
填區擴建計劃  

(c) 5165DR：新界西堆填
區擴建計劃  

(d) 5177DR：綜合廢物處
理設施第 1期  

2014年 3月 28日  政府當局須提供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有關香港不同種類可回收物料業務

運作及情況的顧問研究報告。  
 

有待回覆  
 

2. 
 
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

計劃 (下稱 "資助計劃 ") 
2014年 7月 23日  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資料    

 
(a) 出席資助計劃簡介會的團體，尤

須述明該等團體營運康樂／體

育設施的往績及過往經驗；及  
 
(b) 現時在已修復堆填區營運項目

或設施的團體。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於

2014年 10月 28日隨立法
會 CB(1)137/14-15(01) 號
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3. 前往望后石污水處理廠
考察  
 

2014年 9月 8日  政府當局須    
 
(a) 提供望后石污水處理廠改善工

程合約的罰則條款，並述明承建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4年
11月 24日的會議上討論
此議題。  

CB(1)245/14-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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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商是否須為關閉泳灘令公眾失

去享用機會而負上責任；  
 
(b) 述明望后石污水處理廠在改善

工程完成後有否進行測試，以確

保該廠可處理每日 241 000 立方
米的所需處理流量；  

 
(c) 稍後向事務委員會提供專案小

組調查事故原因的報告，並向事

務委員會匯報調查結果及所採

取的跟進行動；及  
 
(d) 述 明 日 後 處 理 同 類 緊 急 事 故

時，如何改善相關政府部門之間

的溝通及協調和公布事故的安

排。  
 

4. 
 
《〈 2013年廢物處置 (指
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
規例〉及〈 2013年廢物處
置 (廢物轉運站 )(修訂 )規
例〉 (生效日期 )公告》  
 

2014年 10月 27日  政府當局須提供在指定新界東南堆
填區只接收建築廢物後，預期垃圾

車減少行駛環保大道的車次，以及

得出有關數字的依據。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於

2014年 11月 4日隨立法會
CB(1)183/14-15(01) 號 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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